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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

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人民群众网上申

诉及来信办理工作规范

为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规范群众网上申诉及

来信办理程序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法院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一条 群众网上申诉及来信主要是指群众采用电子邮

件、书信、传真等形式向人民法院反映情况、提出建议、

检举、控告，或者对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不服提出的申请

再审、申诉等信访请求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本院收到的群众来信；

（二）上级法院转办或交办的群众来信；

（三）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等机关转办或交办的群

众来信；

（四）通过其他途径收到的群众来信。

第二条 我院通过信访室接待来访、受理申诉来信、网

络办理信访三种渠道，保证当事人信访申诉表达畅通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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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。

第三条 我院配备群众来信专门工作人员，负责全院群

众来信登记、整理、分流、答复、督办和上报工作。

第四条 群众网上申诉及来信办理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

则：

（一）属地管理，分级负责；

（二）谁主管，谁负责；

（三）诉访分离，依法办理；

（四）规范有序，及时高效；

（五）严肃纪律，保守秘密。

第五条 我院对申诉信访实施分类处理，规范流程。对

不属于我院职责范围的，告知向有关部门反映；对不符合

受理条件的，及时告知补齐材料；对申诉反映的诉求，依

法审查甄别，提出处理意见；对审查发现原裁判确有错误

的，依法启动再审程序；对已经多次审查，原审认定事

实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的，明白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已经

丧失或者充分行使完毕，并做好释法明理和教育息诉工

作；对经多次说服教育，仍不肯息诉罢访的，我院将按照

中央政法委有关案件终结的规定，不再登记、通报、办

理，并配合区党委、政府及其他组织做好教育帮扶和矛盾

化解工作。

第六条 对提起民事和行政上诉、申请复议、执行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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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群众来信，登记后转审判流程管理部门；对提起刑事上

诉的群众来信，登记后转相关刑事审判庭。对发生法律效

力的民事裁判，当事人不服直接向本院来信申请再审的，

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（经本院审

委会研究的案件除外），登记后函交相关部门。对本院驳回

起诉、不予受理、按自动撤诉处理的案件，以及本院发生

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，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

双方为公民的，当事人不服向本院来信申请再审的，登记

后转立案庭进行再审审查。对反映执行问题的群众来信，

登记后函转执行局。

第七条 对已登记交办但在三个月内又重复来信反映同

一问题的，不再交办；三个月后重复来信反映同一问题

的，承办单位或部门仍未办理的，登记后再次发函，对承

办单位或部门进行催办。

第八条 对交办后经承办单位甄别属于已经信访终结

的、已通过其他途径交办过并已息诉的，已办结但又重复

来信反映同一问题的群众来信，不再计入交办信件统计。

第九条 信件转交承办单位后，符合告知条件的，在交

办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告知来信人来信转送单位。告知和回

复可采取电话、电子邮件、信件等多种形式。

第十条 对办理信件进行归档，归档材料包括信件原

件、交办、告知、回复及办理情况。归档保存期限一般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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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。

第十一条 来信内容不涉及申诉和申请再审事项的，按

下列方法处理：

（一）对涉及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、民权民生、民族

团结、社会敏感以及群体性事件等群众来信，登记后及时

摘报，呈报院领导审批。

（二）信件中夹带有证件、现金、有价证券、物品

等，登记后及时退回，并记录档案备查。

（三）对信件中附有法律文书原件或证据原件的，登

记后退回寄信人，并告知其保存原件，提供复印件即可。

（四）对反映案件正在审理、复查程序中的群众来

信，函转有关部门或法院处理；不服本院作出生效裁判的

群众来信，函转作出裁判的部门，做好来信人的判后答

疑、释法明理工作。

（五）对最高法院、省法院处理结果不服的群众来

信，登记后不再交办。

（六）对有过激言论、扬言采取过激行为、进行人身

攻击的群众来信，登记后函转原承办部门主要负责人。

（七）对举报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问题的群

众来信，登记后函转纪检部门。

（八）对反映问题属于其他单位主管的群众来信，登

记后函转有关单位并告知来信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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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对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群众来信、非涉诉或字

迹不清、反映问题属于其他省份管辖或内容不详的群众来

信，登记后存查处理。

第十二条 信访工作人员应当将来信人的基本情况、来

信的主要内容以及分流处理情况等逐项录入信访系统，确

保基本数据准确、完整。

第十三条 来信人凭身份证可以查询来信办理进展情

况。办信工作人员或群众来信办理工作联络员核实查询人

身份信息后，应当及时告知相关情况。

第十四条 办理群众来信的人员与来信人或来信事项有

直接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第十五条 参与群众来信办理工作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

保密规定，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或传播群众来信内容。对

属于举报性质的群众来信，严禁转给被举报人、被举报单

位。

第十六条 在群众来信处理、回复、办理、答复过程

中，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的、敷衍塞责，造成严重泄密事

件或不良影响重大网络舆情的，由政治部门依纪依法追究

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则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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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

2020 年 7 月 24 日


